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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70号
柴正林、郑闵精：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86号

庞岳辉、陈炜、张惠阳：本院受理浙江裕沣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庞岳辉、陈炜、张惠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1）浙0102民初8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168号

邓丽青、方季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汇隆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与被告邓丽青、方季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106民初91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654号

杭州诺识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杭州顶旺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钞诉你及杭州网新准乾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5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423号

杭州市西湖区暮籁饮品店：本院受理（2021）浙0106
民初3423号原告何辉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869号

杨玉娟：本院受理解青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886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8678号

茹炬烨：本院受理朱建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106民初867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647号

董希杰：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3647号原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
调解对接中心第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268号

姚日成：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0）浙0106民初92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001号

张丽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泰秦舞台设计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燕及你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诉调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196号

长春时利和汽车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时利和物流运
输有限公司、姜喜运：本院受理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
公司诉被告梁雪、长春时利和汽车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时
利和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梁强、姜喜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7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743号

刘德宁、王倩、天津亿力达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已受
理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被告刘德宁、王倩
及第三人天津亿力达物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2021年7月28日上午9时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18号

杭州华知彩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云皓
广告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华知彩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广告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8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66号

宋庆文：本院受理原告陆秋萍诉被告宋庆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7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浦沿法
庭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东冠三路38号。)公开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44号

成华区王飞饶商贸部：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汇银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飞、胡正英、成华区王飞饶商贸部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03民初1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王飞、胡正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 0日内偿还原告浙
江汇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透支借款本金等83355.53元，并
支付自2020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透支借款
本金等83355.53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利息；二、被告王
飞、胡正英未按上述判决足额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浙江汇银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登记在被告成华区王飞饶商贸部名下
机动车登记编号为川A66P7A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车辆
识别代号/车架号LBEGCBFC 8GX239779）享有抵押
权，按约在抵押担保范围内有权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应收188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
半收取942元，由被告王飞、胡正英、成华区王飞饶商贸部负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528号

金建琴（公民身份号码3310821986****6627）：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三永与被告金建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
民币191450元，并按照4倍LPR支付自2018年10月10
日起至被告全部款项还请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523号

俞改和（公民身份号码3426231968****5334）：本
院受理的原告王小臣与被告俞改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4万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839号

李俊杰（公民身份号码4128291982****0432）：
本院受理的原告白顺尧与被告李俊杰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
32000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类
贷款利息（LPR）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
定于2021年7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596号

张学谊（公民身份号码：360423198712052955）：本
院受理的原告毛立听诉被告张学谊合同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请求
判令被告归还欠款80000元并包括2018年7月20日至
2020年7月20日的利息19200元，总计金额99200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
月30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709号

叶概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麦克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
宁波江北齐光伟达贸易有限公司、叶概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1）浙0205民初170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原告举证材料、转换程序和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470号

安阳鑫同方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伏贵与
被告曹河心、安阳鑫同方物流有限公司、鹰潭市龙虎山信
诚雅本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
告三赔偿原告部分医药费258341.58元；2.判令被告四
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交通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9日14时00分在本院交通合
议庭第一审判庭（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88号

王飙（公民身份号码：1201021966****1296）：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飙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488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撤诉。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浙
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105号

欧泽伟（公民身份号码：5002401986****0298）：
本院受理原告马世伟与被告欧泽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7709.47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该案定于2021年7月29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005号

林志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华志高强度紧固件
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志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林志光立即支付原告
宁波市镇海华志高强度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货款
446179.2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此违约金分段计算，以
466179.23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1日起至2018年2月
13日；以466179.23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货款利
率上浮50%计算；以466179.23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院定于2021年7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再40号

陈明秋、盛丹：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周平峰与原审被告
陈明秋、盛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再审应诉通知书、
再审举证通知书、再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再审裁定
书、检察院证据材料、原审判决书、合议庭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7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再44号

汪自庆：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周平峰与原审被告汪自
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再审应诉通知书、再审举证通
知书、再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再审裁定书、检察院
证据材料、原审判决书、合议庭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
月3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300号

陶永县、杨之任、张英、罗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陶永县、杨之任、张英、罗实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212
民初183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442号

谭敏：本院受理的原告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被
告谭敏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
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7月22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452号

雷郴艳：本院受理的原告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
被告雷郴艳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
讼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7
月22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491号

曾慧：本院受理的原告盈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被
告曾慧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
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7月22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87号

谢燕、王修勇：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谢燕、王修勇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287号民事判决
书等。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104号

义汉青：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
支行与被告义汉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8104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102号

彭秀俊：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
支行与被告彭秀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8102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261号

崔佳乐、崔振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崔佳乐、崔振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7月28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630号

林锦新、黎彩连：原告易商新程（杭州）有限公司与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原告起诉诉请：1、两被告偿付代偿款48272.45元
及违约金；2、原告对被告一抵押的小型轿车的低价、拍卖或
变卖所得的款项在第一项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10日内。并定于2021年7月28
日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096号

向勇：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
行与被告向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8096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82号

王天明：原告台州海豹户外拓展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天明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书等。自公告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096号

田韦嘉：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奥
林、田韦嘉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诉请：1、两被告偿还代偿款
87349.21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2、两被告支付律师费
35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29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099号

张立宏：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
支行与被告张立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初18099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740号

耿周（公民身份号码341125197408282173，住
安徽省定远县吴圩镇耿巷村门南组10号）：本院已受理原
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与被告耿周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信用卡欠款本金
87147.63元、利息55078.31元、违约金6383.67元、额度
外现金分期手续费1957.5元，合计150567元（利息截至
2021年2月7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款项实
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
2740号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7月15日上午9：00在象山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736号

张艳华（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720410004X，住上
海市闵行区航华二村332号601室）：本院已受理原告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与被告张艳华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信用卡欠款本金70480.89
元、利息140507.48元、违约金3131.36元、单项增值服务
费21元、分期手续费2030.35元，合计216171.08元（利息
截至2021年2月4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款
项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
2736号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
15日上午9：20在象山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1971号

祝从飞：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绍宏诉被告祝从飞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诉讼须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诚信诉讼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400000
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
利息，现暂算至2021年3月，计7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8月2日上午10: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35号

傅海波（330681198007144853）：本院受理原告
余姚市宝通塑料管件有限公司诉被告傅海波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货款186312.1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所欠货款
186312.1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自2019年8月7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余姚市人民法院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丈亭法庭
第三审判庭（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63号

孙伟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已依法作出
（2021）浙0281民初66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孙伟峰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借款本金2700元，支付至2020年11月24日止的利息
246.37元、罚息、复利958.01元，并支付从2020年11月25
日起至借款实际履行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的罚息、
复利；二、被告孙伟峰赔偿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支行律师代理费损失1200元；上述第一、二项款项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孙伟峰负担，限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64号

李家培：本院受理原告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余姚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已依法
作出（2021）浙0281民初66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李家培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
支行借款本金3399.98元，支付至2020年11月24日止的
利息309.61元、罚息、复利1086.71元，并支付从2020年
11月25日起至借款实际履行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
的罚息、复利；二、被告李家培赔偿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余姚支行律师代理费损失1200元；上述第一、二
项款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李家培负担，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65号

李久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已依法作出
（2021）浙0281民初66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李久益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300元，支付至2020年11
月24日止的利息113.42元、罚息、复利439.42元，并支付
从2020年11月25日起至借款实际履行日止按合同约定
的利率计算的罚息、复利（复利以借款利息为基数进行计
算）；二、被告李久益赔偿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余姚支行律师代理费损失1200元；上述第一、二项款
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李久益负
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